
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皖安办〔2019〕26 号 

 

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

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的意见 

 

各市（省直管县）安委会，省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

知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20 号）、《国务院安委会关于深入开展企业

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安委〔2011〕4 号）等要求，

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全面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提出如下

意见，请认真抓好组织实施。 

一、深刻认识企业安全标准化建设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

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，是指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规范化和标

准化，要求企业具备健全、科学的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生产管

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要求企业各生产环节和相关岗位的安全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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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程等规定，达到和保持一定标准，始

终处于安全生产的良好状态。开展企业标准化建设是落实企业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必要途径，是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的长

效制度，是政府实施安全生产分类指导、分级监管的重要依据，

是有效防范事故发生的重要手段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切

实提高思想认识，增强推动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自觉性和

主动性，采取有效措施深入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。 

二、突出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

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

则，严格按照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》（AQ/T9006）及

其他相关规范标准要求，推进企业科学、规范、有效创建安全生

产标准化，不断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；要分行业（领域）组织

实施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针对不同行业（领域）的特点，

深入基层、企业，加强工作指导，突出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企业的

服务指导和督促检查。各级应急管理（安全监管）部门应当积极

推进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工商贸等行业领域的企

业实现安全生产标准化。 

三、强化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 

（一）开通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审批事项绿色通道。对安全

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，在办理安全生产审批事项时，开放绿色通

道，优先办理。对达到二级以上达标企业在实施安全生产许可延

期换证时开放绿色通道，可不提交安全现状评价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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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优先推荐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参加创先争优活动。对

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，在全省创先争优评选推荐凡涉及企业

的，优先推荐。  

（三）创新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诚信机制管理。对安全

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实行诚信机制管理，将从安全生产一级标准

化达标企业中，选取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作为拟纳入安全生产

“红名单”对象向应急管理部推送，经应急管理部审查合格的，按

国家安全生产领域“红名单”激励管理办法实施激励。 

（四）实施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安全责任险优惠费率。对安

全生产标准化企业，分类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浮动优惠费率。 

（五）推动实现优先信贷服务。对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，

支持鼓励金融信贷机构向其优先提供信贷服务。 

（六）实施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专项执法差异化管理。对安

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，列入辖区相关部门专项执法、联合执法

差异化范围，制定年度执法计划时，减少对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

企业执法检查频次，实行特殊差异化管理。 

四、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监管 

各地、各部门要严抓整改，规范管理，加大对企业安全生产

标准化建设的监管力度。对达标的企业，要深入分析二级与一级、

三级与二级之间的差距，找准薄弱点，完善工作措施，推进达标

升级；及时总结推广有关地区、有关部门和企业的经验做法，培

育典型，示范引导。对达标等级低和未达标企业的企业要盯住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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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，从严管理，通过加大监管执法频次等方式，督促加强整改；

对未按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或达不到最低达

标等级要求的企业，严格控制贷款；对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

的企业，不予贷款。 

各地、省有关单位要加大工作力度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强化工

作措施，坚持高标准、严要求，深入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

设。要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地、本单位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

工作的具体贯彻意见，确保取得实效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10 日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10 日印发 

共印 6 份 


